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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使用全称

或其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表决的决

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情况  

本基金以现场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

22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中推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

监票人。监票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了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

布了计票结果，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林奇、公证人员唐伟欣对表决程序进行

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本次表决的权益登记日

为2020年5月25日。本次表决的计票结果如下： 

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方式）的信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持有效基金份额共7,605,372,882.57份，占2020年5月25日权益登记日

信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总份额7,612,210,741.91份的99.91%。上述

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所代表的

本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满足法定会议召开条

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5月22日在《证券时报》、公司网站

（ www.citicprufunds.com.cn ） 及 中 国 证 监 会 基 金 电 子 披 露 网 站

（http://eid.csrc.gov.cn/fund/）刊登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

现场方式召开信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之附件《关于信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

简称“本次议案”)，并由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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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7,605,372,882.57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

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基金份额的100％。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已达到参加大会的本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各自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

理人支付，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表决于2020年 6月22日表决通过了《关

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 5日内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授权，安排本基金进入转型选

择期，并于转型选择期结束之日后的第 2个工作日起正式实施基金转型。 

 

三、转型方案实施情况 

1、转型选择期 

自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后，本基金将进入转型选择期，转型选择期时间为自

2020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止。 

（1）在转型选择期间，投资人可以申请赎回，且不再受《信诚理财 28 日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单笔份额滚动锁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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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转型选择期间，暂停办理本基金个人投资者申购业务、全部投资者

转换转入业务并恢复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业务，详见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0 年 6

月23日披露的《信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个人投资者申购业务、

全部投资者转换转入业务并恢复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3）转型选择期结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投资者未赎回的基金份额统一结转

为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类基金份额； 

（4）本基金将于转型选择期的第一天将投资者的未付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支

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此后，本基金不再每日进行收益计算并分配； 

（5）转型选择期间，基金赎回费为 0，但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

取 1.5%的赎回费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6）转型选择期间，为确保投资者的赎回选择权，本基金豁免相关投资组

合比例及限制要求； 

（7）转型选择期间，为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本基金将采用市值法进行估

值，基金份额净值不再保持在人民币 1.00 元，改为采用浮动基金份额净值。相

应的，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的原则不再是“确定价”原则，而改为“未知价”原

则； 

（8）转型选择期间，不再公布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七日年化

收益率；不再公布上一开放日到期的各类基金份额的运作期年化收益率； 

（9）转型选择期间，升级、降级机制不再运行； 

（10）转型选择期的第一天开始起，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投资

者可以到销售机构查询分红方式、提交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 

2、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的选择权 

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在本基金的转

型选择期（即自 2020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止）通过办理赎回、转

换转出业务的方式退出投资。对于未作出选择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原信

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A类/B类基金份额结转为中信保诚嘉鸿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类基金份额。 

在转型选择期内，投资人每个工作日均可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且不再受

《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单笔份额滚动锁定的限制。



4 

 

如代销机构在转型选择期内就每笔份额不支持每个工作日赎回、转换转出，且投

资者拟于原份额锁定期内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投资者可将份额转托管至直销机构

或可支持前述业务办理的其他代销机构后提出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申请。 

3、基金份额转换 

转型选择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将投资者未赎回的原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 类/B 类基金份额结转为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 A类基金份额。 

转型选择期结束之日后一工作日为份额结转基准日，将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类/B 类基金份额单位净值折算为 1.0000 元。 

份额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份额转换比例=份额结转基准日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B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0  

转换后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份额数＝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B 类基金份额的份额数×基金份额转换比例 

基金份额转换比例保留至小数点后第 8位，小数点第 8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

入。基金份额转换后，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份额数

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

整。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的转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 

本基金管理人将就基金份额转换结果进行公告。 

4、《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自转型选择期结束之日后的第 2个工作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持有人大

会决议执行基金的正式转型，将原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 类

/B 类基金份额结转为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类基金份额。 

自转型选择期结束之日后的第 2个工作日起，《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

时失效，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转型为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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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当事人将按照《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5、恢复申购、赎回等业务 

在《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3个月开

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

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四、备查文件  

1、《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

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三：《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四：《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2、《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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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证书》 

公      证      书 

（2020）沪东证经字第 7255 号 

申请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9 层。 

法定代表人：张翔燕。 

委托代理人：赵婧文，女，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管理人于二○二○年六月九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的信

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申请人在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

了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及相关提示性公告，大会审议的事项为：

《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申请人向本

处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授权书、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告、截至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信诚理

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和本处工作人员唐

伟欣于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来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9 楼会议召开地点，对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截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会议开始，出席本次大会的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共 7,605,372,882.57 份，

占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权益登记日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总

份额 7,612,210,741.91 份的 99.91%,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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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并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及其代理人采用填写《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表决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束后，由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推举的两名代表康驰宇、欧

阳欣及经基金管理人授权的基金托管人代表汪泱担任监票人当场对表决票进行

清点、统计：大会对《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

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7,605,372,882.57 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

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出席本次大会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100％，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理财 28 日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以现场方式召开的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关于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的现场表决、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

约定，表决结果符合会议议案的通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林奇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